
五、轉運貨物之報關

(一)申報人――由運輸業、承攬業、物流中心、科學工業園區園區事業、

加工出口區區內事業、自由港區事業或農業科技園區園區事業或受委

託之報關業將「轉運申請書」(Customs Declaration：Transit)訊息

(N5301或 N5303)傳輸海關辦理；其以書面申請者，應將轉運申請書  

(N5301或 N5303)遞交海關辦理。

(二)報關期限――進口貨物在報關前，如因誤裝、溢卸或其他特殊原因須

退運或轉口者，應於裝載該貨之運輸工具進口日起 15日內向海關申請

核准，90日內原貨退運或轉運出口。其因故不及辦理者，可於限期屆

滿前，依關稅法第58條規定，向海關申請存儲保稅倉庫。

(三)電子傳輸與遞送報單時間之方式與時限――請參閱第參、五節。

(四)通關作業中由連線申報人(運輸業或納稅義務人或報關業)以電腦自動

或委託海關人工鍵入方式將本訊息通知海關：

1.T1進口貨物轉儲作業

(1)海關受理T1轉運申請書(N5301)後，經系統邏輯檢查合格後將申請

 書之運往地點代碼「加註」於進(轉)口貨物艙單(N5101)資料檔之「

 貨物追蹤地點代碼」，不覆蓋原運輸業於分號明細資料段所申報之

 「卸存地點代碼」(或「卸存地點」)。

(2)海運運輸業於進(轉)口貨物艙單(N5101)直接申報進口貨物之卸存地

 點(含科學工業園區、加工出口區、農業科技園區及自由貿易港區)

 ，卸船後直接拖運卸存，免申報T1轉運申請書；進口貨物如需暫存

 者，則於進(轉)口貨物艙單(N5101)「暫存地點代碼」欄位申報暫存

 地點(中間地)，進口貨物由暫存地點運送至貨物卸存地點，免向海

 關申報T1轉運申請書(N5301)；若貨主因通關需要須轉儲至保稅區內

 (科學工業園區、加工出口區、農業科技園區及自由貿易港區)通關



 者，才須另向海關申報T1轉運申請書。

(3)海運暫存地點(中間地)及卸存地點之倉儲業憑海關核准之卸貨准單

 (N5158)訊息內容傳輸進倉資料予海關(N5102)(或以風控系統之運往

 地點進站動態訊息(FG、AD)取代)。

(4)空運轉運貨物，其起運地點倉儲業憑進(轉)口貨物艙單(N5101)訊息

 內容傳輸進(轉)口貨物進倉資料(N5102)及出倉資料(N5117)予海關

 。T1轉運申請書(N5301)之運往地點代碼須填報目的地地點之貨棧或

 四區(科學工業園區、加工出口區、農業科技園區及自由貿易港區)

 代碼，運往地點之倉儲業憑海關核准之轉運准單(N5302)傳輸進口貨

 物進倉資料(N5102)予海關。

(5)海運暫存地點(中間地)之倉儲業憑海關核准之卸貨准單(N5158)訊息

 內容，卸存地點之倉儲業憑海關核准之轉運准單(N5302)傳輸出倉資

 料予海關(或以風控系統之貨櫃動態取代)，海關於收到最終卸存地

 點之貨櫃(物)進站訊息時，將抵達註記寫至轉運申請書(N5301)資料

 檔。

(6)海運進口貨物以海上走廊運送者，運輸業應依海上走廊作業規範辦

 理申請，其貨物依風控系統追蹤及掌控。

(7)科學工業園區、加工出口區及農業科技園區事業進口貨物採T1轉運

 方式，由進口地加封轉運至區內辦理通關時，如欲以廠驗方式通關

 者，其作業方式如下：

A.須先以 T1 轉運申請書向貨物卸存地點海關申請轉運，於取得轉

  運准單(N5302)後，再向園區海關傳輸進口報單，並於報單之「申

  請審驗方式」欄申報代碼3 (廠驗)，經海關審核符合規定者，始



  准依廠驗方式辦理。爰此，於申報轉運申請書時，其運往地點代碼

  欄申報科學園區「廠驗」貨物存放處所(即經駐區海關勘查核可之

  園區事業貨物查驗區域)，貨物毋須進儲園區內海關監管聯鎖倉庫

  或貨櫃集中查驗區，而直接運入該核准區域辦理相關廠驗事宜。 

B.前項「廠驗」之申請，經園區海關審核不符規定者，園區事業則應

  將貨物運往區內海關監管聯鎖倉庫或貨櫃集中查驗區後依有關規定

  辦理通關作業。

2.T2轉口貨物

(1)跨關區海運轉海運或空運轉空運轉口作業

A.轉口貨物於進儲進口艙單申報之卸存地點後，另需跨關區運送裝船

  (機)時，應向海關申報轉運申請書(T2)，連線申報人將轉運申請書

  (N5301)傳送至海關(未連線申報人維持書面作業)，海關接收轉運

  申請書經邏輯檢查後與艙單比對；若比對不合格，回覆單證合一核

  覆訊息(NX5106)；若比對合格，則以轉運准單(N5302)通知申報人

  、起運地倉儲業者(自由貿易港區管理機關)、運往地倉儲業者(自

  由貿易港區管理機關)、出口運輸工具所屬業者及關貿網路股份有

  限公司。海關並於進口貨物艙單寫入銷艙資料，不再受理轉運申請

  書之申報；另將進口貨物艙單之「貨物追蹤地點代碼」異動為轉運

  申請書之運往地點代碼。

B.運往地點倉儲業(含碼頭業者)傳送進口貨物進倉資料(N5102) (或

  以風控系統之運往地點進站動態訊息(FG、AD)取代)後，海關對T2

  轉運申請書寫入抵達註記。

C.由 T2轉運申請書之提單主、分號勾稽原進口艙單。以艙單類別



  ”3”之出口裝船清表(N5262)，核銷T2轉運申請書。

(2)海運同關區轉口作業

A.運輸業申請並經海關於運輸業基本檔註記後，同關區以海運進口並

以海運出口之轉口貨物，免申報轉運申請書(T2)。惟溢卸貨物於同

一關區轉運出口者，仍應申報轉運申請書。

B.運輸業於出口裝船清表(N5262)預報轉口貨物經基本檢核無誤後，

  海關發出作業指示通知(N5170)「准予裝船」予運輸業及貨物實際

  卸存地之倉儲業憑以出倉裝船。

C.出口裝船清表(N5262)藉由原海關通關號碼及主提單號碼欄位勾稽

  進口艙單海關通關號碼及主提單號碼進行銷艙作業。

3.T3多國集併貨櫃(物)轉口作業(MCC)

(1)運輸業者或承攬業者，均能辦理MCC作業，通關訊息得以下列3種

 方式傳輸。

A 利用交通部建置MCC資訊平臺，以海關規定訊息格式，透過通關網

  路公司及關港貿單一窗口傳輸予海關。

B 利用自建MCC資訊平臺，以海關規定訊息格式，透過通關網路公司

  及關港貿單一窗口傳輸予海關。

C 以海關規定訊息，透過通關網路公司及關港貿單一窗口傳輸予海關

  。

(2)MCC貨物，憑進口貨物艙單及特別准單拆櫃進儲經海關核准辦理

 MCC貨物之貨櫃集散站轉口倉，倉儲業者確認點收貨物無訛後，傳

 輸進口貨物進倉訊息(N5102)予海關。

(3)業者申報轉運申請書訊息(N5303)予海關。海關通關系統接收

 N5303經檢核無訛後，發送出口貨物放行通知(N5204)予相關業者。



(4)業者接收海關核發之出口放行通知後，應傳輸轉口貨物裝櫃(盤)申

 請書兼計畫表(N5305)以利海關查核，海關通關系統接收N5305經

 檢核無訛後，發送併櫃核覆訊息(N5108)及指示通知(N5170)，業者

 始得辦理裝櫃及出口作業。

(5)MCC貨物裝船出口後，海關系統以運輸業者傳輸之出口裝船清表

 (N5262，艙單類別2)核銷N5303。

4.T4船用品轉口作業

(1)申報人得先以訊息傳輸方式申報，惟系統將相關內容先置於暫存檔

 ，待關員審核無訛後轉入正式通關系統(置於暫存檔未轉入正式系統

 的資料，系統保留7日後刪除)。

(2)裝載船用品之船舶如未進港者，其海關通關號碼得申報年度2碼

 +ZZZZ(4碼)

(3)T4轉運准單放行海關核發轉運核准訊息(N5302)通知申報人、起運地

 點倉儲業者、關貿網路股份有限公司。

(4)裝船地點關員憑船長或大副簽收後，註記抵達作業(系統自動執行轉

 運申請書銷艙作業)，並將書面送回原核發單位結案。

(5)空運船用品之申報，應申報T4轉運申請書(得連線申報)。

5.海空聯運轉口作業(T6)

(1)轉運申請書(N5301)申請人應為申報進口貨物艙單之運輸業者或承

 攬業者。

(2)海關系統對進口申請人、起運地倉儲業者(自由貿易港區管理機關)

 、關貿網路股份有限公司發出轉運准單(N5302)放行訊息。對運往地

 點倉儲業者、出口運輸工具所屬業者、關貿網路股份有限公司，發

 出出口貨物放行通知(N5204)，其報單類別填入T6。



(3)T6轉運申請書，由運往地點倉儲業者傳輸出口貨物進倉訊息

 (N5201)，系統接收後註記抵達。

(4)憑出口航空業者傳輸之出口貨物艙單(N5202)核銷T6轉運申請書。

6.空海聯運轉口作業(T7)

(1)轉運申請書(N5301)申請人應為申報進口貨物艙單之運輸業者或承攬

 業者。

(2)海關系統對進口申請人、起運地倉儲業者發出轉運准單(N5302)放行

 訊息。對運往地點倉儲業者(自由貿易港區管理機關)、出口運輸工

 具所屬業者、關貿網路股份有限公司，發出出口貨物放行通知

 (N5204)，其報單類別填入T7。

(3)T7轉運申請書，由運往地點倉儲業者傳輸出口貨物進倉訊息

 (N5201)，系統接收後註記抵達。

(4)憑海運運輸業者傳輸艙單類別”2”之出口裝船清表(N5262)核銷T7

 轉運申請書。

(五)依「運輸工具進出口通關管理辦法」第32條規定，武器、彈藥、毒品

   等轉口貨櫃(物)，限由原進口之港口或機場轉運出口。

1.運輸業傳送進(轉)口艙單有關上述貨物時，應於艙單貨物HS CODE確實

  填報，並確實遵循限由原進口之港口或機場轉運出口。

2.海關受理運輸業申報艙單系統篩選針對上述貨物應於核准之卸貨准單以

  文字加以提示與限制。

(六)書面文件份數(無紙化作業除外)

1.空運︰

C3通關因採先驗後放，艙單台以驗貨單位驗畢核章之書面轉運申請書放

行時由海關列印。

C1通關由倉庫監管單位於放行時由海關列印

轉運准單4聯套印(第1聯持憑繳納倉租及提領貨物，第 2聯起運地駐庫



海關存查，第3、4聯封交目的地海關)

2.海運：

C3通關採驗放，海關於系統放行時列印

轉運申請書1聯、轉運准單4聯共 5聯 (轉運申請書由原放行單位存查

，轉運准單第 1聯持憑繳納倉租及提領貨物，第 2聯起運地海關存查，

第3聯運往地駐庫海關存查，第4聯運往地核銷艙單單位存查)

(七)報關應附文件

1.委任書1份(辦理長期委任者免附)

(1)報關業辦理轉運申請書者應辦理委任，並得辦理長期委任。連線報

 關經邏輯檢查無長期委任關係者，即以錯誤訊息駁回，不受理報關

 ，請改以未連線方式辦理，繕具書面格式併檢具個案委任書遞交海

 關人工鍵檔。

(2)報關業受運輸業長期委任連線辦理轉運申請書時，以該運輸業工具

   之主體船公司或聯營船公司為限。

(3)海運T1轉運申請書准由科學工業園區園區事業、加工出口區區內事

 業、自由港區事業或農業科技園區園區事業與報關業辦理委任關係

 ，併應於「申請人」欄位申報科學工業園區園區事業、加工出口區

 區內事業、自由港區事業或農業科技園區園區事業之統一編號及海

 關監管編號。

2.申請書

溢卸貨物於海運關區申請由空運出口，或於空運關區申請由海運出口者

，應檢附申請書(敘明理由經海關核准)及 T6(海空聯運貨物轉口)T7(空

海聯運貨物轉口)轉運申請書辦理。

3.裝箱單或發票――轉運貨物如為船用品未按明細項目申報者，應檢附裝



  箱單或發票憑核。

(八)海關受理單位

1.海運

艙單單位。

2.空運：艙單單位或出口業務單位。

(九)其他規定

1.載運轉口貨物入境之運輸工具負責人或由其委託之運輸工具所屬業者，

  應於進口貨物艙單內申報轉口貨物，並依規定格式報明各欄。轉口貨物

  名稱應依提單申報貨物名稱或稅則號別前六碼。

2.海運轉口貨(櫃)物經由海運轉運出口者，除經海關派員押運或核准加封

  電子封條外，不得以內陸運輸方式運送至內陸貨櫃集散站、貨棧或其他

  港口辦理轉運出口，並由關務署分期分區公告；武器、彈藥、毒品等轉

  口貨櫃(物)限由原進口之港口或機場轉運出口。(運輸工具進出口通關

  管理辦法第32條)


